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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5_96_BB_

E4_B8_AD__E7_A7_A9_c122_486341.htm 埃里克森的《无需法

律的秩序》一书，自2003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引起了法

学界的普遍关注。因为，它论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在

结构紧密的社区中，不需要法律就可以实现社区成员之间的

有效互动，就可以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样的观点

着眼于社会学、经济学的立场，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即使

在法律缺席的情况下，秩序依然在场。显然，这是一个值得

认真对待的学术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看到法律与秩序

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是，这个看似清楚明白的观点却包含着

逻辑上的矛盾：一方面，这是一本带有社会学倾向的法学著

作，它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讨论的主题是社会学视

野中的法律；但另一方面，“无需法律的秩序”这个标题中

的“法律”，显然是指国家制定、颁行的实在法，按照韦伯

的说法，属于“法律教义学”视野中的法律。由于“法律”

的意义不同，作者的叙述在此出现了一个裂痕。如果要弥补

这个裂痕，保持理论逻辑的自洽，就有必要对标题中的“法

律”进行限定：它主要是指“国家制定法”；换言之，“无

需法律的秩序”，实际上是指“无需国家制定法的秩序”。 

无需国家制定法就能建立秩序，这既是埃里克森的理论主张

，也能在我们的经验中得到验证。譬如，有一些偏僻的乡村

社区，千百年来，基本上都是通过地方性的乡土规则、民间

习惯，就建立了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就实现了社区成员之

间的良性互动；国家制定法对于这些社区秩序的塑造功能，



就极其微弱。这样的社会法律现象表明，秩序的建立，并不

像我们先前认定的那样，仅仅是或主要是国家法律强制实施

的结果。 多年来，主流的法律理论普遍认为，是法律造就了

秩序，是法律满足了人对于秩序的需要。在法律价值理论中

，秩序常常被列为法律的首要价值。在实践中，只要哪个地

方、哪个领域出现了紊乱，或者是秩序不够理想，人们最容

易想到的是：赶紧为这个地方、这个领域制定一套法律。似

乎只要制定、颁布一些法律，就可以建立起理想的秩序。这

种通行的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也揭示了法律与秩序之间

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此，我们并没

有把握法律与秩序相互关系的全貌。 一方面，特定的法律确

实有助于塑造某种特定的秩序，但在另一方面，秩序本身对

于法律的规定，恐怕会更加深入、更加根本。因为，秩序标

志着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在

这样的秩序关系中，本身就蕴藏着一系列零零碎碎、不成系

统的原初规则。解读、提炼这些“素面朝天”的原初规则，

把它们进行归类整理，既是法学研究者的使命，同时也是国

家立法者的使命。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立法者只能

表述法律，并不能创造法律。那么，立法者在表述法律的时

候，如果不能“无中生有”，那就只能依据特定的秩序关系

来展开。可见，任何特定的法律，都隐藏、潜伏在特定的秩

序关系中。 人们论及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时，常常认为，宪法

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这样的叙述框架也可以

借用于描述法律与秩序的关系：法律是静态的秩序，秩序是

动态的法律。因为，法律应当着眼于表达真实的社会生活秩

序，应当是对秩序进行文字表达的结果；至于秩序所写照的



，正是真实的法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